     

常教组〔2021〕5号

关于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第三批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征集工作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委教育工委、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党委、直属党组织:

根据《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三批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委教办函〔2021〕13号）精神，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第三批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与时俱进、勇于探索，培育建设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中小学校党建文化品牌项目，激励中小学校在党建工作理论研究、制度建设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，推动全市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全市中小学校（含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，下同）探索形成的党建工作制度机制、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成果，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的，均可申报。

三、征集标准

选送项目要求主题突出，内涵丰富，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目标，紧扣中小学校党组织建设的重点、难点，思路创新、形式新颖、特色鲜明，在本校工作中经实践证明已取得明显成效，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，对其他学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四、申报评审

1.组织申报。各辖市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所辖中小学校申报征集工作，按时上报《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和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。直属学校自主申报。

2.分配名额。申报名额共80个，其中溧阳：16个，金坛：11个，武进：16个，新北：11个，天宁：8个，钟楼：8个，经开：6个，局属：4个。

3.专家评审。组织专家依据申报材料，对照《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标准》（见附件3）进行评审，产生50个左右市级品牌建议项目，其中，排名前10的项目推荐参与省级品牌项目评审。

4.审定公示。评审结果经市委教育工委审定，并进行公示。

5.发布宣传。市委教育工委公布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评选结果，并在常州市教育局网站等媒体进行宣传，编印党建文化品牌项目成果集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表一式两份、汇总表一份，汇总表、申报表、申报项目情况介绍及所附相关资料电子版，可根据需要提供不超过5分钟的项目介绍视频（MPEG格式）。申报项目情况介绍2000字以内，一般应包括如下要素：背景与起因、理念与做法、成效与启示、重要资料附录等。

2.申报材料（盖党组织章的纸质稿、电子稿发邮箱）请于4月28日（周三）前报送常州市教育局组织处1721室。联系人：李大伟，电话：85681330；Email：616457152@qq.com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附件：
1.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成果申报表

2.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汇总表

3.常州市中小学校“一校一品”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建设标准

中共常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
2021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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